
阅 读 提 示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

台报名参加旅游活动，在很多人眼里是

比较“省事儿”的选择，但实则缺乏保障，

容易中招。有专家表示，线上销售旅游

产品是一种发展趋势，有关部门要加以

规范、加强监管，旅游企业应坚守品质，

消费者需保持警惕、理性消费。

本报记者 吴丽蓉

参加微信公众号组织的旅游活动，被安

排进入未开放地区游览、不穿救生衣就坐船；

通过抖音报名参加低价游，旅行社承诺全程

无自费，行程中导游却强制游客参加自费项

目；预订网络“旅游攻略”里的旅游产品，不想

却进了一个“黑旅游团”……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未经许可

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动，严查“不合理

低价游”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目前公布了三

批专项整治行动指导案例。记者从中梳理发

现，多个案例涉及社交网络平台。

报名方便，缺乏保障

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报

名参加旅游活动，在很多人眼里是比较“省事

儿”的选择，但实则缺乏保障，容易中招。

2020 年 8 月，河北省保定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接到游客张女士举报，师某通过在微

信公众号发布旅游线路产品，招徕、组织 24

名游客参加“青海邂逅柴达木之行”半自驾游

活动。在旅游行程中，组织者安排游客到未

开放地区游览、在未穿救生衣的情况下乘坐

船只，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师某未办理营业

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被依法查处。

经手过类似案例的执法人员表示，未取得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组织的旅游活动，意

味着组织者未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没有

专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与游客签订正规的旅

游合同，甚至所用车辆可能也没有安全保证，

一旦发生问题，游客大多取证难、维权难。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某些“旅游攻略”同样

可能给游客“挖坑”，且更具迷惑性。一名游

客在搜索引擎中看到一篇“旅游攻略”，其中

包含了旅行社联系方式，于是联系预订了旅

游行程，却不料参加的是一个“黑旅游团”，这

是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执法

人员查处的一个案例。该攻略以普通旅游者

的口吻介绍旅游玩法，并在其中提到两位旅

游客服的联系方式和微信号。经查，该企业

未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客服人员会

将游客分发给不同的地接旅行社。

记者了解到，此类案例当事企业多数为

空壳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注册网络账号，

发布含有诱导内容的旅游攻略广告。这种模

式存在多个“买客卖客”环节，旅游者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可能已经被多次转手，权益无法

得到保障。

未经许可“直播带货”旅游产品

记者梳理指导案例发现，过去大多通过

散发小广告街头揽客的不合理低价游，现在

把“阵地”扩大到各种社交网络平台。

一名刘姓游客投诉，其一行 2 人通过抖

音报名参加哈尔滨双人双飞五日游，团费共

999 元。旅行社承诺全程无自费，且承担往

返机票费用。但是旅游行程中，导游未经游

客同意增加购物场所，并且强制游客参加

2000 元每人的自费项目。经旅游投诉处理

机构调解，双方达成和解，旅行社同意赔偿游

客每人 2000元。旅行社的违法行为另行“诉

转案”立案查处。

“直播带货”旅游产品也需警惕。江苏无

锡走着瞧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抖音等平台，以

“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贵州黔行走着瞧 6

天 5晚”等包价旅游产品，无锡市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向平台技术方发函协查

等方式取得了证据，案件查办历时 5个月。

很多老年游客生活节俭，旅游经验少，又

喜欢刷短视频平台，他们是不合理低价游的

主要“踩坑者”。通过各地案例可看出，老年

游客尤其要警惕这些类型的旅游产品：以“健

身舞比赛”“广场舞大赛”“红歌大赛”等名义

组织的低价游，以“政府补贴”为名组织的低

价游；收取押金的“零团费”旅游、途中补收

团费的“零团费”旅游；购买电器赠送旅游、

充值购物卡赠送旅游、办理会员卡赠送旅

游、购物满额赠送旅游等。

这类型的旅游团，以“特价”“零团费”来

诱骗游客参团，在旅游过程中，导游可能会以

各种理由诱导或变相强迫游客参加高额的另

行付费旅游项目，并通过增加购物次数，延长

购物时间，诱导或强迫游客购物来获利。

看资质、签合同、对公转账

“线上销售旅游产品是一种发展趋势，

有关部门要加以规范、加强监管，旅游企业

应坚守品质，消费者需保持警惕、理性消费，

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旅游市场才会变得更加

有序。”无锡市旅游业协会会长王洁平表

示。销售旅游产品的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

台需要对平台内容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游客

被坑了之后也要及时投诉，维护自身权益。

河 北 经 贸 大 学 旅 游 学 院 院 长 高 宏 认

为，各类微信群、QQ 群为一些个人或企业

非法组织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同时因为

更加具有隐蔽性，加大了监管难度。监管

部门应该积极使用新兴技术，加大线上监

督和打击力度，正规旅行社也应重视和加

强线上业务，建立社交群和粉丝群，适应新

的消费方式。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建议：对

于在网络上完成的旅游产品交易，务必看资

质、签合同、对公转账。在报名、缴款和签订

旅游合同前，务必查验所选择的产品是不是

出自正规旅行社，服务方是否持有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和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资质材料；购买产品时一定要签订正规、

签章齐全的旅游合同，合同要明确细节和双

方权利义务，对于模糊不清、表述不明的条

款，要在补充约定中注明真实意图；要对公

付款，款项要汇入旅行社的对公账户，尽量

避免汇入销售人员的个人账户，不要以“发红

包”的方式支付团款，交付团款后索要发票，

切勿听信“上车签约”“上车付款”或只能开收

据之类的说法。

微信群、QQ群等平台为非法组织旅游提供了便利，因为更具有隐蔽性，这也加大了监管难度——

社交平台报名旅游，省事或许不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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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浦区推行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简案速裁

劳动人事争议最快当庭即可裁决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日前，上海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审理了杨某诉上海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员在

审理案件时发现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目的是申请工

伤认定，案情清楚，可以当庭裁决。于是仲裁员在调查结束

后宣布休庭，立即向庭长汇报后组织案情讨论，随即快速制

作了裁决书等法律文书，当庭宣布了案件的裁决结果,双方

当事人当场签收了裁决书。

这是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实行简案速裁机制以

来首次当庭裁决。“以往这样的案子要两个月左右，现在一天

就裁决了。”申请人的代理律师说，简案速裁机制大大缩短了

劳动者的后续维权时间，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今年以来，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创新推

行简案速裁机制，认真研究制定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

快慢分道”要求的具体措施，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公共

服务。简案速裁机制高效运转一个月以来，青浦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快速受理速裁案件 69件，30日内全部结案。

人民视觉供图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倩

编辑您好！
我于2018年4月入职一家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时对于劳动报酬约定，“奖金将依据公司及

个人的绩效指标达成情况发放，绩效指标及目

标绩效奖金发放原则另见绩效政策。”但公司

并无相关绩效政策，也未进行绩效指标考核。

一年后，我离开这家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要求公司支付我 2018 年的 4 月至 12 月的

目标绩效奖金。但公司却以出现严重亏损、

全员当年均无绩效奖金为由，不予发放我的

绩效奖。我仔细阅读了当时所签的劳动合

同，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公司亏损的情形下无

须支付奖金。请问，公司亏损就可以不支付

我绩效奖金吗？

读者 大海

大海您好！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3条规定，劳动

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

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

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

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当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

者的薪酬包括目标绩效奖金时，其应就该绩

效奖金发放的条件及标准制定相关的考核制

度。如果未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但按时足额

发放该项绩效奖金，应当认为该项奖金构成

劳动者固定工资收入的一部分。

当劳动关系双方因目标绩效奖金支付问

题产生纠纷时，应当由用人单位就其工资核

算的标准及其不需要支付相应奖金承担举证

责任。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并未就绩

效奖金的支付条件做出特别约定，应当认为

该奖金的支付与公司的盈利状况没有关联。

公司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只要劳动者正常

提供了劳动且满足了劳动合同要求的条件，

则应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绩效奖金。

按照您的描述，您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明确约定了薪酬包含基本工资及目标绩效

奖金，故双方约定的目标绩效奖金应为薪酬的

组成部分。依照约定，目标绩效奖金依据公司

及个人的绩效指标达成情况发放，绩效指标及

目标绩效奖金发放原则另见绩效政策。公司

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应对劳动

报酬的核算方法举证证明。若公司不能证明

有相关绩效考核的规定，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因此，公司应当支付您2018年的4

月至12月的目标绩效奖金。

北京市海淀法院法官 魏择旭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法 问G

说 案G

公司亏损，我的绩效奖会“泡汤”吗

工伤认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如果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需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工伤认定须留意申请时限

赵春青 画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工伤认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如果对工

伤认定结果不服，需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日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了这样一起纠纷。

【案情回顾】

2017 年，何某进入乌鲁木齐某运输公司

从事驾驶员工作。在职期间，该公司未给何

某缴纳工伤保险费。2018 年 2 月，何某驾驶

清运车从事清运工作时，出现一氧化碳中毒

症状，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认定何某属于工伤，予以视同为工亡。何

某之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运输公司支付

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

2019年 11月，乌鲁木齐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裁决：某运输公司支付何某工亡补助金 67
万余元、丧葬补助金 3 万余元。某运输公司

不服，起诉至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庭审过程】

经查明，何某与某运输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何某因工死亡，何某之子作为其近亲属应

享受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故何某

之子要求某运输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判

决某运输公司向何某支付各项费用共计 70
万余元。

某运输公司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乌鲁木齐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决定书

载明：何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属于工伤认

定范围，视同为工亡。某运输公司在收到

该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没

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决定书已经生

效，某运输公司以何某死亡非工亡为由，不

支 付 工 亡 补 助 金 和 丧 葬 费 的 理 由 不 能 成

立，不予支持。

2020年 11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驳回了某运输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工伤认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

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

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

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

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

伤害发生之日起 1 年内，可以直接向用

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

如果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应该在自知

道该工伤认定结果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如超出 60日内未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则该工伤认定结果生效。如果劳动

者有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工伤是错误的，

且法院裁判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效，

当事人可以在裁判文书生效后，向上一

级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支持原审法

院裁判结果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

检察监督。

【法官说法】

北京警方严打食品领域违法犯罪
今年以来刑拘 374人

本报讯（记者周倩）为维护首都食品安全环境，北京市公安

局联合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分领域、分阶段打击食品安

全领域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制售假冒伪劣，农村地区制售假劣食品等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

犯罪行为。今年以来，共破获食品领域违法犯罪案件 94起，打

掉犯罪团伙 26个，捣毁“黑窝点”86处，刑事拘留 374人。

今年 4月，昌平公安分局日常检查时，在流村镇一出租大

院内查获印有“某国家机关专用酒”标识的“专特供”假酒 100
余箱，共计 1200余瓶，并先后抓获王某军等 3名销售假酒的涉

案人员。民警在朝阳区某批发市场内将销售人员何某抓获。

据何某供述，假酒均从贵州进购，昌平警方随即赶赴贵州开展

工作。5月 31日，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将生产假酒的犯

罪嫌疑人陈某抓获。至此，一个跨省生产销售“专特供”假酒

的犯罪团伙被全链条打掉。日前，陈某等 5 人已被昌平公安

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今年以来，针对制售假冒品牌桶装水违法犯罪行为，北京

警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朝阳、海淀、丰台等公安分局先后侦

破 8起假冒品牌桶装水案件，打掉 5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 64
人。为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海淀、昌平、丰台、大兴等公安分

局连续侦破了 22起涉及保健食品犯罪的案件，打掉犯罪团伙

9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170人。


